附件1：

	事故信息快报表（道路货运、驾驶员培训）

	报告单位：（盖章）
	
	

	事故发生时间
	　
	天气情况
	　

	事故地点
	　
	路   况
	　

	运行线路
	　
	线路类别
	　

	发生事故单位
	名    称
	　
	经济性质
	　

	
	上级资产
管理单位
	　
	资质等级
	　

	始发站（地）
	　
	车站等级
	　

	车  牌  号
	　
	车       型
	　
	营运证号
	　

	核定人（吨）数
	　
	实载人（吨）数
	　
	危险化学品品名
	　

	驾驶员姓名
	　
	从业资格类别及证号
	　

	初估责任
	　
	责  任  认  定
（以交警裁决书为准）
	　
	直接经济损失
（万元）
	　

	人 员 伤 亡 情 况

	死亡（人）
	　
	失踪（人）
	　
	受伤（人）
	重伤
	　

	
	
	
	
	
	轻伤
	　

	事故概况
	　

	
	

	
	

	事故初步原因
及责任分析
	

	
	

	
	

	
	

	   报告人：
	
	联系电话：
	
	报告日期：
	
	
	

	事          故          现          场          图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备注（结案情况）

	

	

	


事故快报说明：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企业应于1小时内，将事故信息上报至主管部门。（工作日周一至周五9:00—18：00发送至港航货运局，传真：82037799，电话：82030799,25266705；非工作日周一至周五18:00—9:00和周六、周日发送至交委总值班室，传真:83165191，电话：83168123）






